
针对本项目的质量保证、维护、服务体系及各项服务制度情况（有关质量、工

期、文明施工、服务等方面对采购人的承诺）、合理化建议及承接本项目优势等

我公司郑重承诺：

1、质量保证承诺：我公司若有幸中标，我公司将按照国标

GB5768-2009«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»要求施工，保证各分项工程达到

设计及国标规范。

2、在质保期内我公司将投入设备：车辆三辆、委派项目经理一

名，质检员一名，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队伍，施工人员不少于 8 人，

时时进行质量跟踪，进行质保维修服务。）自验收质量标准合格之日

起计算；质保期我方免费修复、清理。本工程在保修期内需要保修时，

我方自接到该通知后， 立即组织保修，若我方未按工程质量保修书

约定保修的，甲方有权按照原设计标准自行组织返修，所发生的费用

全部由我方承担。

3．我方承诺在施工期间，在施工期间做好安全警示提示工作，

工作人员按照招标文件约定的工作服装，并严格规范要求，明确质量、

安全责任，做好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安全技术交底，服从监督部门或

甲方、监理相关部门的日常管理和检查。保证达到合格工程要求。

4．我方保证按期完成并移交全部工程。严格执行《建设工程质

量管理条例》中有关工程保修条款。并承担任何质量缺陷保修责任。

5．我方承诺文明施工，遵守招标文件确定的安全文明施工及环

境保护要求，保证现场不出现消防安全事故和工伤事故，设立现场安

全负责人，做好施工消防、安全工作保障情况及施工方案实施，保证



施工人员和第三方人员、财产安全。如因施工发生任何意外或造成人

员伤亡，乙方承诺完全负责，与甲方无关。

6．我方承诺因施工不当等问题造成第三方人员、财产安全受到

损失的，按照损失程度全额赔偿。

7．我方承诺施工人员自觉遵守甲方管理规定，如发生人为的不

安全行为，危及安全、质量的，必须无条件立即整改，并接受甲方及

监理职能部门的检查监督，对相关部门开出的“不合格项整改通知单”

的问题坚决整改。

8.我方需确保所得资金优先支付所雇人员的劳动报酬，与雇员所

产生的劳动劳务纠纷由我方自行解决，不得牵连甲方。

9．在本工程竣工之前向甲方提交有关本工程各系统、设备等的

操作、维修、紧急程序及修补手册。同时负责对甲方的操作、维修及

运行人员进行培训，确保在保修期后甲方能够正常有效运行。

10.我方承诺在工程保修期间，建立工程保修领导小组，组建由

各专业人员的组成的保修队伍，提供 7*24 小时上门服务，在接到采

购人维修咨询电话后，当场予以答复，3 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修复，

24小时内必须恢复场地正常使用若不能及时修复，乙方须设置相应

的警示提示标识。


